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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闽建许〔2026〕1 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工程勘察、
设计资质申报业绩认定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建局，福州市园林中心，厦门市市政园林局，平潭综

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行政审批局，福建自贸区各片区管委会，福州

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优化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申

报业绩审核的工作要求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切实服务企业高质量发

展。经研究，现就调整我省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申报业绩认定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业绩认定标准

（一）申请办理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（以下简称“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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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厅”）负责审批的工程勘察、工程设计资质（含省住建厅以下

放方式委托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的企业资质），对

申报企业所使用的业绩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或

“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”上的信息考核，按以下标准执

行：

1．工程勘察资质：申报业绩可不再考核“施工图审”“施工许

可”栏目信息。

2．工程设计资质：申报业绩可不再考核“施工许可”栏目信

息。

（二）除上述调整外，资质申报业绩的其他认定条件，包括

但不限于业绩的数据等级（应满足 B 级及以上要求）、技术指标

符合性、信息完整性等，仍按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企业资

质审批管理规定》（闽建许〔2024〕5 号）、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

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信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闽建筑〔2024〕5 号）、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

明确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业绩信息认定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闽建许函〔2024〕161 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同步优化业绩信息管理要求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开展

“两张业绩表”（《企业业绩技术指标信息表》《个人业绩信息表》）

的审核、工程项目数据等级调整、信息勘误等相关工作时，对涉

及工程勘察、设计业绩的，其审核要点应与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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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，不再将“施工图审”（仅针对勘察业绩）、“施工许可”栏目

信息作为必备考核项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通知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。此前我厅已发布

的相关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（二）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做好政策宣贯和指导，

确保新规定落实到位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及时向省住建厅

反映。

本通知由省住建厅负责解释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6 年 1 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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